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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公務人員因應傳染病防疫居家辦公指南 

臺南市政府 109年 4月 27日府人考字第 1090425967號函頒訂 

一、機關篇：  

（一）什麼人可以居家辦公 

經機關首長評估同意，且員工自宅資訊相關設備齊備，須配合實施自主

健康管理等防疫管理措施、通勤地點較遠、承辦多為非核心業務或經發

布停課，家有國中以下子女需照顧者，得優先考量列為本措施實施對象。 

（二）哪種人不適用居家辦公 

1、對外提供公共服務之業務人員。 

2、提供技術維修服務人員。 

3、業務機敏性較高人員。 

4、提供機關同仁執行日常業務必要服務之人員，如：駕駛。 

5、科長層級以上及負責首長辦公室業務聯繫之機要人員，如有特殊情形，

應專案簽奉首長核准。 

6、非於固定場所辦公，必須在現場執行疫情安全維護防治、災害防救或

醫療救護相關工作者。 

7、經機關首長認定勤務特性或業務性質不適合者。 

（三）需要什麼前置作業 

1、機關於實施固定人員居家辦公前，應先擇部分人員進行演練，並就演

練情形檢討後再行正式實施。 

2、奉核定居家辦公者，填具名冊（如附件 1）應送人事單位備查，人數

以不高於機關現有員額三分之一為原則，機關得視業務屬性另訂更嚴

格之規範。 

3、機關應建構網路資訊傳輸安全機制，重要公文書或資料應加密處理。 

4、應加強網路監測作業，預防網路惡意入侵行為，確認實施對象端及機

關端間之網路資訊傳輸安全機制，以確保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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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機關應與居家辦公者書面約定： 

(1)居家辦公期間及辦公時間。 

(2)居家辦公地點。 

(3)居家辦公使用之資訊設備。 

(4)業務執行方式及目標。 

(5)每日通訊聯繫方式。 

(6)終止居家辦公之要件。 

(7)公務資料機密安全之遵守。 

(8)其他因單位業務運作需要之約定事項。 

（四）相關管理事項 

1、居家辦公者每日上班時數 8 小時，每週工作總時數 40 小時，每次至

多以 5天為限，如有需要，得依程序再提出申請。非有特殊情形經機

關首長事前同意，不得加班。 

2、查勤方式：以電話或視訊等方式抽查，如未辦理請假手續而查勤未到，

且未於 30分鐘內回覆者，以「曠職」登記。 

3、各單位居家辦公人員應由直屬主管負責日常督導，並應與居家辦公人

員保持聯繫，確保其在家辦公。 

二、個人篇：居家辦公如何開始 

（一）軟硬體設備： 

1、資訊人員統一彙整填具申請清冊（如附件 2、3），送由本府智慧發展

中心辦理 VPN帳號連線相關管理作業。 

(1)使用自家電腦：配合智慧發展中心操作手冊（如附件 4）設定網路

環境，並配合政風單位填具資訊設備自我檢查表（如附件 5）。 

(2)借用辦公室的電腦：應先向財產管理單位確認設備租借事宜（如附

件 6），再配合政風單位填具資訊設備自我檢查表（如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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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文系統設定（如附件 7）及如何傳送 

(1)陳府層之紙本公文 

先由居家辦公人員擬稿後，再由辦公室同仁協助列印，於核章時註

明「代理居家辦公人員公文陳核」（如附件 8）。 

(2)一般線上公文 

線上公文處理方式與在辦公室相同，即使用筆硯管理系統。 

3、如何視訊會議 

安裝網路視訊工具（含帳號申請開通），並確認連線品質（如附件 9）。 

（二）差勤規定 

1、每日上班下班應至各機關線上差勤管理系統刷卡簽到退（本府差勤系

統操作說明如附件 10）。 

2、每日填寫作工作日誌（如附件 11），並於下班前傳送直屬主管。 

3、非經允許不得任意變更約定之辦公地點、不得擅自外出，離開約定之

辦公場所。 

三、如有未盡事項，將視疫情狀況滾動檢討修正。 


